 (
开始
) (
出生登记户口申报
流程图
) (
1
、
婴儿父亲书面申请（说明
婴儿母亲的基本信息、去向及婴儿出生情况等
；2、
婴儿父亲户口簿、
身份证
；3、
婴儿与婴儿父亲亲子鉴定证明材料
；4、
婴儿
出生住院记录或其他相关证明；5、
相关证明人谈话笔录（包括婴儿母亲的基本信息、去向及婴儿出生情况等）
；6、
社区（驻村）民警调查核实综合报告
) (
1
、
婴儿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口簿、
身份证；2
婴儿父母及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关系证明；
3、婴儿《出生医学证明》；4、婴儿父母《结婚证》；5、
婴儿父母原籍户籍已注销证明；6、
部队出具婴儿父母为现役军人的证明
) (
1、
婴儿《出生医学证明》
2、
婴儿父母《结婚证》；
3、
婴儿父母双方集体户户籍证明；
4、
单位出具同意出生入户证明
) (
1
、
婴儿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口簿、
身份证；2、
婴儿父母及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关系证明；
3、婴儿《出生医学证明》；4、婴儿父母《结婚证》；5、
婴儿父母双方集体户户籍证明
) (
1
、
婴儿父（母）
户口簿、
身份证
；2、国（境）外婴儿出生证明及经公证后的司法翻译件或领事确认件；3、
婴儿及婴儿父（母）回国（境）使用的护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
证等有效旅行证件；4、婴儿父（母）非婚生育说明；5、
婴儿已取得住在国长期（永久）居留权或者已在住在国连续合法居留满五年的，还应当提交该子女的华侨回国定居证或批准定居通知书
；6
、
婴儿父（母）关于婴儿未取得国外国籍的声明
) (
1
、婴儿父母户口簿
、身份证
；
2
、
国（境）外婴儿出生证明及经公证后的司法翻译件或领事确认件
；
3、
婴儿及婴儿父母回国（境）使用的护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等有效旅行证件
；
4、
婴儿父母《结婚证》
5、
婴儿已取得住在国长期（永久）居留权或者已在住在国连续合法居留满五年的，还应当提交该子女的华侨回国定居证或批准定居通知书；
6、
婴儿父母关于婴儿未取得国外国籍的声明
) (
1
、
婴儿父（母）户口簿
、身份证
2
、婴儿父（母）非婚生育说明
3
、婴儿
《
出生医学证明
》
（婴儿随父入户的，还应提供
婴儿与父亲的
亲子鉴定证明材料）
) (
1
、婴儿父母双方户口簿
、身份证
2
、婴儿《出生医学证明》
3
、婴儿父母《结婚证》
) (
注意事项：
申报人持相关材料向
全市任一
派出所
户籍窗口（户办大厅）
提出申请
，材料齐全，当场办理。(婴儿父母双方均为高校学生集体户口，新生婴儿可以在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登记户口；婴儿父母双方均为现役军人的，新生婴儿可以在父母部队所在地派出所或其祖父母（外祖父母）
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登记入户；
无出生医学证明出生登记需在户
口所在地派出所办理；父母亲双方民族成份不一致的，需父母双方到场商定并提交双方签字的书面确认件。
)
) (
婴儿
父母
双方
为高
校学
生集体户
出生
登记
) (
申报材料
) (
无出
生医学证明出生登记
) (
婴儿
父母
双方
为现
役军
人出
生登
记
) (
婴儿
父母
双方
为单
位集
体户
出生
登记
) (
国
（境）
外
非
婚
生
出
生
申
报
) (
国
（境）
外
婚
生
出
生
申
报
) (
婚生出生申报
) (
非婚生出生申报
)
